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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犯罪、 虚开增值税发票、 造成国家税款损失 14 万余元……2024 年 4

月， 一起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跨长三角地区案件呈现在我们手中。

看两地检察官如何在提审讯问、 公开听证、 代为宣告不起诉等事项上进行检

察协作。 在办理这起人企分离类刑事案件、 落实示范区检察协作机制的同时， 我

们努力实现跨域一体履职， 合力护企。

护企优商， 我们是认真的！

  在上海犯罪， 公司却在

嘉善

2024 年 4 月 9 日一大早， 我

收到一起由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的男子祝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案。 祝某某在 2022 年 9 月至同年

12 月期间， 在实际经营一家注册

于本辖区内的公司却没有真实业务

时， 以支付开票费的方式， 通过他

人虚开销售单位为两家辅料厂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 12 份， 价税合计

123 万元， 并向税务机关申报抵

扣， 造成国家同额税款损失 14 万

余元。

涉案金额虽不是很大， 但这起

案子的特殊性依然引起了我的注

意。 本案嫌疑人祝某某犯罪地点位

于本辖区内， 而其户籍地、 居住

地、 公司实际经营地均位于浙江省

嘉兴市嘉善县。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是侵犯增值税征管秩序的犯罪行

为，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

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而根据之前签

订的 《关于加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检察机关协作配合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

见》 探索深化跨区域检察护企专项

行动， 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 这是

我身为承办人的职责所在。 看来有

关这个案件， 我需要与领导和同事

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为下一步工作

做好准备。

此后一周的工作是忙碌的。 首

先， 经过研讨可以认定该案属于犯

罪情节轻微的情形。 其次， 我与同

事主动走访了涉案公司了解该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 同时也听取了属地

职能部门对于这一企业的意见建

议， 进一步核实涉案企业的虚开原

因、 作案经过、 资金支付、 款项回

流等具体情况。 在了解到祝某某悔

罪认罪态度良好， 且无其他犯罪行

为， 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情况下， 又

向税务机关核实当前补税情况。 税

务机关告诉我： “案发后， 这家公

司已经向我们全额补缴税款。”

虽然损失的税款已经补齐， 但

这并不代表曾经的行为就可以既往

不咎。 考虑到该案的特殊性， 4 月

16 日， 我写了一封函发送至祝某

某户籍所在地检察院———嘉善县人

民检察院， 在函中我委托嘉善县院

协助我们共同办理此案。

这个过程虽复杂了些， 但希望

能够通过这种法治手段在最大程度

上积极挽救那些符合条件的涉案企

业， 努力实现司法办案的政治效

果、 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有机统

一。 这封函发送出去的那一刻， 我

的心里是充满希望的。

两地检察官共同走访涉

案公司

果然不出所料， 收到我们发出

的协作函件后， 嘉善县院第一时间

启动了示范区检察协作机制， 依托

这一机制， 4 月 24 日上午由嘉善

县院对祝某某进行提审， 并以视频

连线的方式同我与值班律师线上进

行认罪认罚工作。 这一步骤非常顺

利， 祝某某诚恳表达了对自己所犯

错误的认知， 并表示愿意接受处

罚， 重新改过。

当天下午， 我驱车赶至位于嘉

善县的祝某某公司实际经营地， 与

嘉善县院的检察官共同对该公司进

行走访， 实地听取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汇报以及公司意见。 同时， 我也

针对该案办理中及前期走访调研中

发现的问题， 向该公司制发了检察

建议并宣告送达， 希望该公司能够

查漏补缺， 积极整改， 成为守法有

序的规范企业。

公司代表人态度同样十分诚

恳，明确表示“将尽快进行整改并一

定落实到位”。看着这一经营地点井然

有序的工作情况，我的心中十分欣慰。

第二天， 嘉善县院的检察官告诉

我， 他们一大早就前往祝某某住所及

户籍所在地进行走访， 向祝某某所在

的社区及他的多名邻里详细了解了其

日常生活表现。 “祝某某平时生活较

为规范，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此前也

未有过前科经历。” 在了解到这一信

息后， 嘉善县院的检察官将社会危险

性评估结果反馈给了我。

这份材料十分重要， 它将作为是

否决定不起诉的重要参考， 同时也是

我们长三角检察机关跨域协同一体履

职的成果之一。 而当天我也同样没有

闲下来， 我将案件做了完整梳理， 并

联系第六检察部邀请了辖区内的律

师、 教师、 企业管理者等多名人民监

督员来参加第二天即将召开的听证

会， 听证会的结果也将作为案件走向

的决定因素之一。

召开听证会后做不起诉

决定

4 月 26 日， 受邀的人民监督员

们早早当场， 他们都是行业内对法

治有一定了解且极具责任感的代表

人员。 在阐述案情及目前所获得的

资料后， 我们公开听取他们的意见，

各方都表示： “对于祝某某而言，

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会更好地帮助他

以及他所经营的公司开展生产经营

活动， 实现合规经营， 促进小微企

业健康发展。” 经研讨， 我们最终决

定对祝某某做不起诉处理。

4 月 28 日， 我们与嘉善县院进

行连线， 祝某某也前往嘉善县院相

应地点。 视频电话接通的那一刻，

我能清晰地看到他的忐忑与紧张。

视频那头的嘉善县院检察官代替我

们向他宣告不起诉决定， 此时此刻

他才好似松了一口气， 多次重复保

证自己及公司将进行整顿整改， 今

后一定遵纪守法。

在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 我

也向行政检察部门移送了行刑衔接

意见表， 行政检察部门经审查， 决

定向相关行政单位制发检察建议，

建议对祝某某进行行政处罚。

不起诉决定在历经 10 个工作日

后生效了， 祝某某所在企业同步进

行合规整改， 据嘉善县院检察官说，

他目前态度十分良好， 企业也正走

在良性发展的道路上。

这一案件的办理不仅让一名曾

经犯错的当事人改过自新， 让一家

企业重新焕发活力， 也是我们探索

跨域检察协同新路径、 助推高质效

办案新实践的一次有效成果。 以管

理促发展， 以法治促经济， 示范区

民营经济的不断壮大， 需要我们检

察人员持续贡献自己的努力。

跨区域合作为企业把脉

问诊

作为示范区检察机关， 青浦区

院、 嘉善县院、 吴江区院始终着力

强化跨区域刑事犯罪协同打击， 深

入落实各项试点措施， 聚焦法律监

督主业， 同频共振， 整体统筹检察

治理协作模式， 推行跨区域取证协

作等部分案件办理工作“代办制”。

本案办理过程中， 青浦区院、 嘉善

县院通过线上线下双协作、 以委托

宣告、 代为送达等方式， 在异地进

行权利义务告知、 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告知、 法律文书签署等程序性工

作， 促进检察办案提质增效。

两地检察官积极为企业把脉问

诊，做好法治体检，引导企业完善财

务管理、健全风险防范措施、培育合

规意识等内部管理制度，以管理促发

展，更好维护示范区民营企业合法权

益， 共同壮大示范区民营经济发展，

增强服务保障协同治理发展实效。

围绕案件中涉案公司生产经营

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我们针对性开

展预防调查工作，认真研究公司长期

以来存在的普遍性问题，结合办案实

际，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的方式，从企

业生产经营中常见的刑事风险、成因

及防范对策等方面对涉案公司提出

建议，就完善企业风险防控体系制度

方面提出建议， 助推企业整改治理、

系统治理。 同时，强化检察建议的跟

进落实， 有效促进公司规范发展、实

现源头治理，服务保障企业合规经营

及健康有序发展。

护企优商， 我们是认真的！

（承办检察官： 薛博文， 青浦

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

□ 薛博文 王擅文

资料图片

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

跨长三角地区案件如何办理？

跨域协同护企，

我们是认真的！


